
《云南省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

定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云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规〔2025〕9号）精神，加快推进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根据国家医保局、财政部《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和国家医疗保障局《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在总结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经验基础上，

起草《云南省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包含六章、三十六条内容。

第一章 总则。主要内容是文件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省级医保行政部门、经办机构及统筹地区医保行政部门、经办机构的职责职能。

第二章 定点评估机构确定。主要内容是定点评估机构应具备的条件、申请的方式、准入的流程。
第三章  评估人员、评估标准、评估费及评估类型。主要内容是对评估人员、评估标准、评估费及评估类型进行明确定性，同时，明确了评估人员应具备的条件。
第四章  定点评估机构运行管理。对定点评估机构提出协议签订、质量控制、日常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的管理要求。
第五章  监督管理。主要明确了医保行政部门、医保经办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
第六章  附则。明确了依托医疗机构、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商业保险机构等实施评估的，参照本细则。定点评估机构逐步按照政府采购确定。



